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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学毒性理念的源流探考与论述范式的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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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草学是在传统医学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药”学的统称。中药的毒性理论蕴含于本草学药性理论之中，其论述范式

则指撰写本草学著作所应用的指导原则。毒性理论的论述范式是经《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的传承逐渐形成

的，其形成在汉代“生生不息”观念的凝结中又涵摄了药性、毒副作用、药材基原、药材制备及配伍等复杂面向。经探考发

现传统的“有故无殒”药性作用部分应回归四气及气味厚薄的记述；不当的药材基原部分应统属于药材来源的管控；特殊体

质的不良服药反应不应归于毒性的记述，因剂量不宜或服用方法不当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应回归到国家相关部门建议的项目之

下；毒性分级分类的标准须有现代毒理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严格限制使用剂量与适用范围。这将有助于重新建构既兼顾中药用

药安全又能最大限度发挥中药特色的现代本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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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ncept of toxicology in herb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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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eria medica is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the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science collectively. 
The toxicity theor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is contained in the herbal theory of herbs, and the paradigm of hermeneutics 
is the guideline applied in writing the herbal literature. The form of the theory of toxic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formation of mainstream 
of series of materia medica such as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Its formation is the condensation under the conception of 
Never end 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contains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toxic and side effects, compatibility, and other complex 
oriente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o not die” medicinal part should return to the four gas and odor thickness of the 
account; the original part of improper medicine should belong to the control of the source of medicine; Special physical adverse 
drug reactions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toxicity, due to dose or improper use of the adverse reactions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under the proposed project; Toxic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must be based on modern toxicology research 
while strictly limiting the dose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This will help to re-build CMM safety and maxim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MM to the modern herb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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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用“本草学”而不用现代习用的“中药

学”是着眼于中药这一学科的特性实有别于现代药

物学。《中华本草》记载：“近代在西方化学药品及

其理论传入中国后，本草学也多相应称为中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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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学和中药学尽管两者的含义和范围有所不同，

但主要都是研究药物的来源、采收、性状、炮制、

药性、功能、主治以及配伍的学科”[1]。当代中药

学的发展正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药毒

副作用临床报道不断增加，中药的用药安全性逐渐

受到关注，反观目前的研究多是按照现代医药的观

点对中药进行药理、毒理研究，这固然有其现代科

学的基础，然而漠视指导中药使用的经典中医药理

论不仅未必能有助于传统中药使用的合理化，甚至

可能阻碍中药临床价值的体现。毒性学说作为中医

病因学说受到广泛关注，但由于毒的概念模糊等原

因其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2]。另一方面，本

草学是传统“药”学的统称，其药性理论的论述范

式是源自《神农本草经》，透过唐代《新修本草》和

宋代《证类本草》的传承逐渐形成主流体系；其模

式是在两千年前历史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形成的。

发展至今，尽管本草论述范式颇有争议，当代医家

还是多选择以个人经验或个人解释的方式来作为调

适的方法，这点不利于传统中药学在当下的发展。

面对中药药源不稳定等困境，将药用植物以本草学

方法进行规范是解决有效运用药用植物资源的关

键。因此，针对临床中药的应用衍生出一系列亟待

解决的界域：一方面是适用于传统中医理论“毒”

性观念的界定，毒邪是中医学的病理因素，尤其在

明清时代多从外感发病的特点而注重毒致病的作

用[3]；另一方面是有毒中药的认定与毒性的分级与

表述。本文拟从本草学毒性理念的源流探考中寻找

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反思不合理的论述范式，以

期从中得到提供给当代本草学修正的理论资源。 
1  本草学毒性理念的源流探考 

“毒药”一词见诸先秦秦汉典籍多处，具有多数

种不同意义，如毒药即药物的论述，《史记•淮南衡山

列传》：“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

相同含义亦见于《史记•留侯世家》和《淮南子•诠言

训》：“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

为之者，便于身也”。“毒”或“毒药”能毒害人体的

阐释，《鶡冠子•环流》：“味之害人谓之毒”；《韩非

子•内储说下》：“是以晋骊姬杀太子申生，……因用

毒药贼君杀之”；《墨子•尚同上》：“天下之百姓，皆

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汉书》亦云：“显爱小女成君，

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因劝光内成

君，代立为后”。“毒”或“毒药”也具疗效的阐述，

《鶡冠子》：“积毒成药，工以为医”；《淮南子•主术训》

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良医索而藏之，有

所用也”；《周礼•天官》：“凡疗疡，以五毒攻之”。 
有的学者认为上古时期“毒”与“药”的观念

是味厚或气味酷烈的意思，依据《周礼•医师》记载

的“聚毒药以供医事”，亦或认为“药毒一家”，药

学的产生离不开医家对“毒”的体验。依据《鶡冠

子》的“积毒成药，工以为医”，战国时期以来对“毒”

知识的掌握则成为医者的专技。不过上古时期“毒”

与“药”的观念显然复杂得多，很难简单地概括陈

述，譬如《周礼》中 “毒药”的论述，日本医家原

昌克认为言毒者多用“攻”字，言药者多用“养”

字，“药”与“毒”在医事上的功能应该是有所区别

的，《周礼》疡医所用的“五毒制剂”，根据原文应

该是一种外用药的性质，与一般内服药确实有别。

又如《鶡冠子》所谓“味之害人谓之毒”，对于毒对

人体有伤害的观念已经相当清晰。再如“毒药”即

“药”的用法，在东汉以后，除了郑玄注之外，“毒

药”一词皆取其毒害之义，而药则专于治病之用，

《史记》中的“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在《孔子家语》

中则变成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关于此点，还可在

医籍中找到其他佐证，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西

方者……，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

亦从西方来”。《素问•移精变气论》亦云：“今世治

病，毒药治其内，……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素问•

宝命全形论》言：“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

叶发；病深者，其声哕。……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素问•示从容论》言：“子别试通五藏之过，六府之

所不和，……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

已，愿闻其解”。《素问•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

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

灸砭石毒药所主，……诊必副矣”。《灵枢•九针十二

原》言：“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

其经脉，调其血气，荣其逆顺出入之会”。《灵枢•

论痛》则特别强调：“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

毒药何如？愿尽闻之”[4]。《伤寒论•辨不可下病脉

证并治》则言：“脉浮而大，……医复以毒药攻其胃，

此为重虚，客阳去有期，必下如污埿而死”。《金匮

要略》则注重“蚘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

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5]。 
在上述医籍的记载中，《内经》“毒药”一词多

与“针石”“砭石”“刺灸”及“汤液”等疾病治疗

法对立使用，而且透过“攻其中”“病生于内”“治

其内”“攻其内”等用途加以叙述，“毒药”应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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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药”，并专指内服的药物。《伤寒论•辨不可下》

与《内经》用法类似，但《金匮要略》则与现代对

毒药的理解相当近似。《内经》是成书于西汉以前的

著作，《金匮要略》成书于汉末。在两汉之际或东汉

以后似乎具伤害性的“毒”性观念与治病的“药”

俨然逐渐分离了。如何看待兼具伤害性和医疗作用

的药物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焦点，《素问》在汉末到

晋初之际已遗失了第 7 卷，唐中叶医家王冰据“旧

藏之卷”补上七篇，即所谓的七篇大论，这七篇大

论的成书年代自宋代馆臣提出质疑后，一直未有定

论。本文依据钱超尘对七篇大论的韵语研究将其作

为东汉的材料使用。七篇大论中有 2 则关于“毒药”

使用时机的论述。《素问•至真要大论》言：“有毒无

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君一臣三佐九，制

之大也”[4]。《素问•五常政大论》曰：“能毒者以厚

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而遗人天殃，

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4]。 
《至真要大论》提到 2 个观点：一是有毒无毒的

使用时机以所治病的病情为基准，如蜈蚣属节肢动物

门唇足纲整形目蜈蚣科动物，其药用始见于《神农本

草经》，为传统的虫类药材，《中国药典》2015 年版对

其有详细记载蜈蚣辛、温，有毒，归肝经，却能息风

镇痉、功毒散结，用于小儿惊风、痉挛抽搐、破伤风

等功效[6]；二是依病情的严重度决定所使用药味的多

少。因此，所谓的有毒无毒是指整个处方药力的强弱

而言，而非谓单味药。《五常政大论》则依据患者的

承受度，决定给予味厚力大或味薄力轻的处方，其使

用限度则依药力大小，决定使用的久暂。综合上述探

究，所谓有毒、无毒、大毒、常毒、小毒等衡量的标

准，概指处方力度强弱而言。虽然泛指处方，但仍提

示了相当重要的概念，东汉时期所谓的“毒”是依药

物作用于人体的反应程度来衡量，这就解释了兼具伤

害性与疗效药物的使用基准问题。 
2  本草学“毒”性理念的论述范式形构 

本文将探掘本草学“毒性”观念及其论述范式

的形成时间。毒是指中医传统理论中性质多样、程

度深重的病邪，由温热伏邪概念引申而来[7]。“本草”

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载成帝即位之初，纳丞相

匡衡、张谭之议，令供奉内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佐、

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楼护传》亦载：“楼护

字君卿，齐人。……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

言”。上述文献记载时间点大约相当，都是在平帝朝

到王莽篡汉前后；就衡、谭奏议的内容来看，“待诏”

应是一类供奉内廷的官职名，专指有一技之长的士

人，“本草待诏”类指“太医”的属称。至于《平帝

纪》的“本草”显然是一门专门技术或学问的统称，

《楼护传》的“本草”则是著述的名称，这个时期应

该已有称之为“本草”的学术及著述的存在了。 
事实上，神农氏建立医药体系的有关记载，到

西晋初期才明确，如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言：

“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帝王世纪》亦载道：

“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人

命。”不过以此时作为本草的成书时期又显然太晚，

因为就《汉书•艺文志》言：“经方者，本草石之寒

温，……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些被归

类为经方类书籍的内容，在药物、方剂使用上已经

具备相当成熟的条件；而《汉书•艺文志》主要是班

固删定刘歆的《七略》而成，基本上可以反映西汉

末期以前的学术水平，又参考《楼护传》关于“本

草”的记载，西汉中末期应该是初步形成本草学论

述范式比较适当的时间点。 
至于初期本草论述范式的具体内容，据现存文

献显示大概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五味”“四

气”“有毒无毒”及“七情”等基本内容。“上、中、

下三品分类法”大约形塑于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

已取得本草书的代表性位置，而“下药除病”的观

念在此时也已成型；魏代嵇康《养生论》引《神农

本草经》云：“上药养命，中药养性”，并赞之曰：

“诚知性命之理”；晋代张华《博物志》亦引《神农

本草经》中的“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时代略晚的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引《神

农四经》中的“上药令人身安命延”“中药养性”“下

药除病”。这些文献记载提示“上、中、下三品药物

分类法”在此时已形成。“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也是药力分级的一种标准，陶氏《序录》的子注文

提到：“今案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中品药性，

治病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下品药性专主

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由这段文字可以理解在

“神农”系列的本草学中，毒性被视为药性的一种，

其着眼点仍在药物对人体的反应强弱。 
《吴普本草》是探考本草形成初期最重要的著

作，其重要性在于保存了汉以前诸家本草的旧文，

其所引述的本草共 8 家。《吴普本草》与其余 7 家关

于药性的记载，着重在“五味”与“有毒、无毒”，

基本上未提及“四气”；反之，《李当之本草》仅记

载了“四气”，而不载“五味”与“有毒、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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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当之在药性的记载方面进行了小规模的革命，并

进一步对诸家本草“四气”记述倾向的研究，得出

了如下结论：初期本草书中没有一个表现出与《本

经》相同的倾向。其中，即便是舍弃“五味”与“有

毒、无毒”，全面地改为“四气”记载的《李当之本

草》，亦与《本经》产生了较大分歧。这有力地说明，

《本经》的“四气”记载不是源自包括《李当之本草》

在内的初期本草书，而是依据晋代以后写成的本草

书。此处的《本经》应同于陶弘景所引述的《本经》，

与《吴普本草》所引述的《神农》传本在时代上是

有先后之别的。本草学的气、味以及毒性的记述原

本是分离的或平行发展出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药物毒性的认识进一步

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体现，在这篇序录

中陶弘景保存《本草经》旧文 13 条，这些旧文应当

包括了晋以后写成的本草书在内，亦即可视为陶弘

景之前本草学发展的成果；其中有几处是直接涉及

毒性的论述，如“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

不尔勿合用也”等观点。陶弘景将“七情”中的相

畏、相杀原则用来作为炮制过程中去毒或减毒的指

导原则，同时提出了有毒或药物使用的剂量及使用

模式的规范，也框定了有毒或药物使用的特定范围。

除了这些旧文之外，陶弘景对这些旧文所作的注解

也颇为用心，如针对药物的配伍提到治病之药则多

佐；在有毒宜制文下注“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

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又另立一章“解毒”论

诸毒的解救法，可说是后世炮制去毒或减毒的母本；

其余关于药物产地、采收、制备、收贮、剂型、服

用法及禁忌等内容都有大量篇幅的叙述。本草学的

规模至此大备，后继者如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

的《嘉祐本草》和《证类本草》等代表性的本草著

作皆以此为基础而逐步增修。因此，《本草经集注》

所呈现的本草学名例跃身为本草学主流的地位，甚

而在此之前的诸家本草因之而不传。 
从《本草经集注》所呈现的毒性药物使用观念

到北宋时期的本草书，关于毒性药物的记述相当具

有启发性，即使毒性被广泛作为“以偏救偏”药性

来使用的重点不变，不过基于安全前提的完整配套

措施也随之发展，这包括药材的制备、处方配伍、

剂量、使用时机与对象，以及不安全药物的标示等

方面。在上述基础上，南宋金、元之后，本草学还

有新的发展，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中对《神农

本草经》以后诸家本草名例进行了通盘整理，《本草

经集注》呈现了本草学名例之外的内容：“采药分六

气岁物”“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忌”“五味偏

胜”“标本阴阳”“升降浮沉”“四时用药例”“五运

六淫用药式”“六腑六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

补泻”“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药名同

异”“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相反诸药”“服药食

忌”“妊娠禁忌”“饮食禁忌”“李东垣随証用药凡例”

“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从以

上内容可以看到宋代以后本草学发展的趋势有如下

趋势：《内经》理论被引用为药物理论的基础；五运

六气学说的气化理论高度影响了此后医家对药物理

论的诠释模式；引经报使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临床医家的用药思维在本草学领域逐渐引起重视。

在北宋以前本草文献的编写方式主要是迭加式的，

即后人知识缀加于前人论述之后的写作方式；南宋

转向编写方向改进、功效考订以及新药物补充等发

展；同时代的北方则转而以建立药理学体系、确定

常用药物的归经、升降浮沉和气味厚薄等，药物的

使用及诠释药物的作用为本草学的重点。《本草纲

目•序例》所显示的新发展趋势体现了以上这些观

点。北方新发展的本草学实即以临床运用为前提的

转向，也就是针对此前以博物学为思维模式本草学

的修正。至此，本草学与传统临床医学终于密切地

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时期，被标示有毒药物的使用

观念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以气化理论诠释中药药

理的模式同时也应涵括毒性的范畴在内。临床医家

介入药理理论的建构意谓透过了临床使用经验的回

馈，有关药性的记述势必做某种程度的修正。根据

临床使用经验校正的新本草学，意味着原本草学著

作记载的有毒药物，通过辨证、处方、配伍、服用

剂量、服用方法等层层调整后治病，所谓的不良反

应出现的几率已经大幅度减少。而这点与现代毒性

对应于不良反应的观念有极大差异，这正是传统中

医药的优势所在，也是如今学术研究应该特别珍视

的特色。 
3  现代毒理学对毒性理念的诠解及其论述范式的

省思 
传统本草与现代药物学有着汇融性，对于中药

不良反应的产生可以从 3 方面来阐释：其一，和药

物本身的毒性成分有关，如巴豆、斑蝥、乌头等有

毒中药主要是含有巴豆油、斑蝥素、乌头碱这些具

有强烈毒性的成分。其二，和患者的体质过敏有关，

同一药物用于不同患者可能产生不良反应，中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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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过程中引起过敏反应并不少见，其中以引

起过敏性休克和各种药疹者居多。其三，和某些药

物用量过大或服用过久有关，如相关报道显示木通

在一般用量时无毒性反应，但当一次剂量超过 60 g，
则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又如甘草是最常用的

平和之药，但如长期过量服用，亦会导致低血钾症，

出现血压升高、排尿不利、浮肿等中毒症状。在现

代药物学影响下的中药学毒性理念已有相当程度的

转变，毒性即药性的概念已被毒副作用取代。由于

当下中药的基础研究呈现出良莠不齐状况，目前相

关记载多沿用明清以来本草学毒性分级经验又兼取

现代毒理的规范，这无疑扩大了有毒中药的范围，

同时也限制了中药的使用空间，而这是否合理还需

要研究学者更进一步的检讨。 
传统本草学有毒药物的使用所牵涉的范围是多

方面的，以下就论述范式的核心内涵进行一脉络式

的总结。其一，论述范式呈现出“有故则无殒”的

精神。“有故无殒”一词出自：“黄帝问曰：妇人重

身，……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4]。原本是有关

在孕妇身上使用药物的问答，但后世多引申为临床

用药时只要药证相符就不会出现危险。清代名医郑

钦安在《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中曾曰：“病之当

服，附子、大黄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蔘、耆、

鹿茸、枸杞都是砒霜”。有毒药物的使用有其安全性

的顾虑，但使用的前提一定要有相对应的条件，这

是贯穿本草学两千年历史不变的核心概念；“以偏救

偏”的思维正是本文通过本草学毒性概念及有毒药

物的源流探考所得到结论，即使明鉴于现代医学仍

是相当合理的用药思维。其二，体现了论述方法的

重叠。就西晋以后《本经》而言，三品分类法、四

气、五味、毒性的记述已统一归纳在同一书中，所

采用模式却是文献拼接或堆积的方式，这就形成了

论述上重叠或判断归类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若

以“药性强弱”来解释毒性，药性是可以通过四气

（在初期本草中应是大寒、寒、微寒、平、微温、温、

大温 7 阶段论）及金、元代后发展的气味厚薄理论

来表述的，某些所谓有毒或小毒的药物作用可能只

是某些药性在人体产生了暂时性较剧烈的反应，未

必形成真正的损伤，《吴普本草》引述的七大家对药

物有毒无毒的判定分歧较大，如人参、翘根、大黄

等中药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三，展现为用药方式的

不同。毒性的传统认识既反映了中药的偏性及由此

产生的纠偏效应，又反映出药物有毒无毒的安全特

征及在一定条件下对机体的损害性[8]，在《伤寒杂

病论》中更明确记载了服用有毒药物反应的观察以

备动态地调整。《伤寒杂病论》中以有毒中药为君或

含有有毒中药的方剂，如附子汤、乌头汤、十枣汤、

吴茱萸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名方共计 119
首，这些方剂一直被后世医家所延用且证明有极高

的临床使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使用目的在

剂型上有内服的汤剂（十枣汤）、散剂（瓜蒂散等）

及外用的洗剂（狼牙汤等）、浴剂（矾石汤等）、薰

烟剂（雄黄薰方）、薰洗剂（苦参汤）、膏剂（大乌

头煎方）等。后世医家如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及

《千金翼方》中亦记载不少有毒中药外用方剂，如外

用雄黄及朱砂作为消毒药，用常山、蜀漆治疟疾，

用水蛭治疗崩漏，用蜘蛛外敷于穴位治疗中风。王

焘所著《外台秘要》亦记载了不少有毒药治病的方

法，如雄黄与猪脂混合制成了软膏治皮肤病等。论

述范式揭示了有毒药物的辨证思维观点，在遵循方

剂规则的同时还需考虑用药方法、时间长短、对象

及剂型等条件。 
经由上述研究对于以临床用药为前提的本草学

著作的毒性论述范式提出如下建议：（1）为避免不

当扩大有毒中药的范围，传统“有故无殒”的药性

作用部份应回归四气及气味厚薄的记述。（2）不当

的药材基原部分应统属于药材来源的行政管控，错

误药材基原的毒性作用仅作为警示性的标注。（3）
临床用药有生用及炮制后应用，因此通过炮制得以

减轻或消除毒副作用的部分应以制备后为基准来作

为毒性分级的基准。（4）属于特殊体质的不良服药

反应不应归属于毒性载述的项目，仅需作警示性的

标注。（5）因剂量或服用方法不当所发生的不良反

应应回归到相关国家权威学者们的建议项目之下。

（6）凡产生器质性损伤的药物统归有毒药物，经风

险效益评估的药材仍采用毒性分级作分类，分类的

标准须以现代毒理的研究为基础，严格限制使用剂

量与适用范围。这将有助于重建既兼顾中药用药安

全，又能最大限度发挥中药优点的现代本草学。 
4  结语 

毒性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界定的，比如患

者体质、用药剂量等，在这点上中药学与本草学是

共通的，概而言之，毒性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产生的，

本草学中对于这些综合因素之间的关联缺乏探考，

所描述的“毒性”虽然全面，但也有绝对化的弊病。

在现代中药学中常把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分为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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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毒性反应以及由于体质因素而发生的特殊反应，

而在传统本草“毒”的表述范围，既包括毒性很大

的品类，也包括只有一般副作用、不当制备、不当

服用、错误药材基原、药物本身的作用等品类。上

述两者在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差距，一味地依据现代

毒理理念来定义传统用药，必然与源于传统医药理

论的独特应用形式枘凿不入，与此同时，盲目地遵

循传统而不能适应当代中药学的国际化需求也是不

可取的。在传统本草学架构上寻找出适用于中药学

的整合模式，是目前本草学毒性研究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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